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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在我国当前的学校道德教育当中，既不可以把道德教育局限在公德领域，也不可对学生私人生活所

应该具有的德性完全不予关注。在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相区分的情况下，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道德规则应

明确要求公民自觉遵守，而个人美德只能够提倡，即“公德要求，私德提倡”。在学校教育中，同样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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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结构的一大特征之一，是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分离。在公

共领域，人们之间的交往必须遵守公共的规则，包括法律、公共道德等，而私人生活领域，则

是一个个人自主生活的领域。任何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在不违反法律与公序良俗的基础之上，

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个人的价值观与喜好的生活方式，社会与他人均无权干涉。这种公共领域与

私人生活领域的相对区分，并且珍惜对个人生活领域自由的保护，是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一个

主流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学校道德教育避免干涉个人在私人生活领域的道德价值选择，

私人生活领域的道德教育是家庭与教会的事情，国家公共机构无权干涉。有心人应该可以注意

到，当前我国由国家主导的学校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与上述西方道德教育的路向相反，即既

注意进行社会公共生活所需的公德教育，也注意培养私人生活所需的美德。例如，《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就包括了

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荣辱观教育同样如此。然而，在当前我国社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高度一体化社会结构的逐渐分化与解体，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领

域也逐渐随之划分开来。个人逐渐在私人生活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空间。在这种情况下，

目前我国这种道德教育是否还能得到人们的认同？抑或是借鉴西方的道德教育路径，仅仅注重

进行公共领域的道德教育，而将私人生活领域的道德教育交给家庭（和教会）？本文将对这个

问题进行分析。

一、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合理性分析

笔者认为，要讨论上述问题，首先要分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并保护个人私人领域

生活选择（包括道德选择）的自由理念的合理性。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当代学者中较有代

表性的是汉娜·阿伦特和尤尔根·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指的是“我们的社

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

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

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

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

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

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

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领域的媒介”。即“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

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就这样一种公

共领域而言，它涉及公共性的原则—— 这种公共性一度是在与君主的秘密政治的斗争中获得



的，自那以后，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1〕。在公共领域中，所有作

为独立主体的公民均可参与其中，凭借具有一定的传播或表达公众的公共意见的媒介，通过彼

此公开、平等和自由的言说、讨论与对话，构成一个由各种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织就

的意义空间，关注建基于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之上的普遍利益。所谓“私人领域”，基本上是

由“家庭、邻里关系和社交之类的非正式关系界定的”领域，“市民社会总的说来一直是私人

领域，因而与公共权力机关或政府是相对立的”〔2〕。

阿伦特曾经将人的活动领域区分为私人活动领域、社会活动领域与公共活动领域，即“私

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对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分，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

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的。然而在另一方面，

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比较晚期的现象，从起源上说，它是随着

近代而开始的，并且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3〕。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看法，私

人生活本身具有一种被剥夺的性质，其“原因在于他人的缺席；对他人而言，私人并没有出现，

因此他仿佛是不存在的。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意义或结果，对他来说至关

重要的事情对其他人是无足轻重的”。而“这一领域的内部结构一直都是隐蔽的，不具备公共

的意义”，其所面对和关照的始终是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3〕。

以哈贝马斯和阿伦特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及对它们各自特点的分析为基础，本文

将公共领域理解如下：公共领域即公民以其普遍利益为指向的实践领域，包括哈贝马斯所指的

公共领域和阿伦特所指的“社会领域”；而私人领域则是公民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与家庭、邻里

关系和私人社交关系中，以其私人利益为直接指向的活动领域。按此理解，哈贝马斯划归私人

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很大部分领域，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活动领域也被视为人的公共生活的

组成部分。现代民主社会之所以不断地强调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区分，是由于人类在生

活实践中认识到，不管是公共领域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入侵，还是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僭越，

都会导致

极大的恶果。首先来看私人生活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僭越所造成的恶果。众所周知，中国传

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国同构，而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构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共领域

与私人领域浑融不分。造成这样一种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原因即在于社会关系伦理化，它把家庭

关系引申到社会领域，用家庭伦理关系架构全部的社会关系，以至将公共领域中的一切社会关

系统统变成两人间的直接关系，由此而使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私人化。这种社会关系伦理

化所造成的恶果，就是在公共领域，人们之间的工作配合不是取决于规范，而是取决于彼此的

情谊，取决于彼此的私人关系，从而使规范失去其权威。而人是利益动物，它有着自身的利益

追求。在人们没有规范至高无上这一理念以及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种潜规则就会

应运而生。而潜规则的通行亦往往是以假公共的形式出现的。在这种情形下，在公共领域，往

往会出现普遍的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

那么，公共领域对私人生活领域的侵入，又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呢？在现代民主社会，私

人生活领域是一个自治的领域，即私人生活领域具有必须免于受到来自公共领域尤其是公共权

力的干涉的自由。对于这种免于他人或者公共部门干涉的范围有多大，思想家们的意见并不一

致，但他们都认为，“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总之，现代民

主国家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才不至于“贬抑或否定我们的本性”，而构成专制。私

人生活领域正是这个不受干涉的自由领域。在私人生活领域内，每个人在不侵害他人权利范围

的条件下，他的任何活动（包括道德实践活动）都是自由的、自主的，其他人无权干涉，即使

是出于某种善良的目的。



在极权社会，个人的私人生活是没有安全地带的。在专制政权下，连一个人最私密的地方

都可能被人翻出来作为定罪的依据，私人空间可谓荡然无存。①在这种社会中，个人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权势者的意志，它主宰了私人的全部生活和思想。一个没有了任何私人空间的社

会，与地狱何异？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个人、社会与

国家三者的相对独立，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界限分明，它要求限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权限

范围。从而确立起个人的主体地位，确保个人权利不受任何他者包括个人、团体和国家权力的

侵犯，这种区分，使得任何人、任何团体与任何公共权力不得任意以公共（团体、民族、国家

等）的名义侵害个人权益。保护个人私人生活的空间，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个人私人空间受到公

共权力的侵犯，而且从长远来看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密尔指出，在私人生活当中，“个人应当

维持自己的权利”，这是因为，“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

人没有损害应当给予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当予以实践的证明，只要有人认

为宜于一试”〔4〕。在自己选定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个人必须使用他的一切能力，如观察力、推

论力、判断力、思辨力以及毅力、自制力等，正是这些能力的运用，促进了人的发展完善，从

而最终也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是

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不管是公共领域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入侵，还是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

僭越，都会带来巨大恶果。

二、对当前我国道德教育的评析

既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对区分具有其合理性，那么，在当前我国的道德教育中，是

否就应当只关注公共领域的道德教育，而对私人领域的道德则像西方民主国家一样，留给家庭

与教会（如果我国的私人道德生活当中也具有宗教的影响的话）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出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势。对于

这种转型，我国学者贺来先生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之前，中国

社会具有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其社会结构表现为“家国”同构、政治与伦理不分、国家垄断

了几乎所有资源及其分配、社会分化程度低、是同质性高的“总体性社会”。受制于这种社会

结构，中国社会原有的道德具有一致性、唯一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正因如此，一元化的道德价

值观体系成了传统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经济的发

展，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并且日益分化为不同相对独立的领域，这种分化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从原来的以政治领域为绝对核心逐渐转向

各领域的相对独立和自主，从而实现了从“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的转向；二是个人的“私

人生活”从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存在空间。中国传统的社会结

构逐渐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从而体现出了“异质性”和“分化性”的特征〔5〕。在现代社会，

中国人的私人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并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真正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思想

和行为的领域。

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上述分化必然给人们的道德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

了道德的多元化，即统一性道德的瓦解以及道德存在样式的多元化。由于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领

域具有自己的特殊目标和追求，因此，社会生活各领域再也毋需亦不可能接受某种一致性、唯

一性和强制性的道德规范来外在地为自己立法，而是要求从自身中内生出与各自领域相适应的

独立的道德价值和规范，出现了领域性道德。其次，道德的多元化体现为“公德”与“私德”

的区分以及终极价值的“私人化”。原有的中国传统社会“公私不分”的社会状况决定了传统

①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凭借周密的特务侦察系统，皇帝甚至对大臣的私生活都可随时了解到。皇帝认

为，凭借对于大臣私生活的了解，可以借此察知大臣对他的忠诚程度。



社会不可能存在脱离“公德”的“私德”，但在当代中国，随着“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

的相对分离，私人生活领域的“道德自由”便作为正式的要求被提出并获得了承认〔5〕。中国人

有史以来能够把私人生活脱离政治领域，获得了自身的自治。即只要不违反法律与社会的公序

良俗，就能够自由地追求个人的人生理想、生活目标与终极信仰。

确实，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家国同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分，因此导致人们对于

公共问题感知的钝化，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淡漠，并将公共问题直接换算为私人问题，造成公

德意识的淡薄。在这种背景下，确实有注重公德教育的必要性。可以说，这种必要性在目前已

经成为许多教育研究者的共识。而由于我国历史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分，政治与伦理结合

给人的自由与权利所带来的巨大伤害，确实又有把个人自由选择其生活理想、价值目标的权利

归还给个人的必要。但是，在我国当前的学校道德教育中，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把道德教育局限

在公德领域，而对学生私人生活所应该具有的德性完全不予以关注呢？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民主国家认为国家应在私人领域的道德价值追求方面保持中

立，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即家庭、教会和其他社会团体能够担负起引导儿童追求个人私人

领域的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的责任。而在我国，如果说历史上曾经存在着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

传统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所面临的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在许多家庭不具备必要的

教育孩子的素养，而且大部分家庭父母双方都工作繁忙，没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的情况下，②

还有多少家庭真正能够担负起在道德品质上引导孩子的责任呢？③此外，我国是一个世俗化社

会，不存在宗教传统，私人领域的道德生活与价值引导也无法寄望于教会来承担。而公民社会

的不发达，也导致无法借助发达的社会团体来培育青少年的道德品格。

其次，当代学校道德教育中，对于私人生活当中的价值追求保持中立态度，是建基在对于

个人尊重生命与合理自律的前提之上。那么，如果个人做不到尊重生命与合理自律，学校道德

教育是否可以介入、干涉？而且在多大程度上予以介入是正当的？个人自由的本质是自律。只

要个人自由是现实合理的和正当的，就必定是自律的，而不是放任的或随意的。比如说，个人

的生命自由当然是自主的，人拥有对自己生活进行规划的权利，任何人或群体都无权任意侵害

或剥夺某一个人的生命。但这种生命的自由绝非某个人滥用生命的自由。相反，我们把这种滥

用生命的行为看作是反常的或不当的行为。对个人生命权利及其使用的正常与反常、正当与不

正当的价值判断，构成了个人生命自律的基本原则。因此，康德才认为自杀不应该成为普遍道

德律。此外，个人信仰的选择、道德价值观的选择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固然取决于个人自己

的能力和可能选择的空间，但超越正常的限度，就不能被视为个人自由的表现。恰好相反，它

是个人失去道德自主的反常症候，意味着个人违背了尊重生命的原则，从而是不道德的。进一

步说，个人在享受私人生活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承诺这种自由的责任，包括对自觉人生的责任，

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基本内涵就是尊重生命（包括自身与他人的生命），无妨于

他人与社会。因此，个人在私生活当中不仅不能违反法律与公序良俗，不能侵害他人权益与自

由，也不能伤害自己，尊重生命、合理自律就是个人私生活自由的基本原则〔6〕。况且，对个人

私生活的合理自律是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青少年由于自身年龄的原因，往往尚未

形成健全成熟的理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学生个人做不到尊重其生命与合理自律，学校

教师就有必要介入。但是，这种介入、引导和干涉，其限度在哪里？教师能不能以“我是为了

②例如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大量存在的“留守儿童”现象。
③冯林指出中国家长通常存在十大不足：（1）家长作风，专制主义；（2）暴力倾向，赏罚简单；（3）重智轻

德，分数第一；（4）狭隘私愿，强施子女；（5）娇惯溺爱，包办代替；（6）急功近利，实用主义；（7）抑

制创新，中庸心态；（8）趋炎附势，盲目追风；（9）明哲保身，虚伪世故；（10）精神空虚，缺乏信仰。这

十大不足，着实刻画出了大部分中国家庭的教育基础。参见冯林.中国家长批判〔M〕.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你好”的理由来任意干涉学生？笔者认为，教师介入与干涉的性质和限度，体现在面对学生的

私人生活领域的问题，通常只能是劝说、引导，而不能是强迫其进行生活选择。但是，如果学

生的行为严重地威胁到了其自身的生命安全，那么，本着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任何人不得以

任何理由任意毁伤人（包括其自身）的生命的原则，则学校教师就有权利协同学生家长对学生

的行为予以强制性禁止。

再次，在现代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私人领域的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国

家确实越来越难以借助权力介入个人的私人美德领域，干涉个人在私生活领域的道德价值的追

求。但是，是否公立学校就一定不能够涉及到对学生的个人生活中所需美德的引导呢？笔者认

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人的生活中，私人生活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个人生

活领域的理解，决定着个人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实际上，许多个人道德上的困惑与冲突，即

是发生于私人生活领域。而对于未成年的儿童来说，由于其智力发展与道德思维能力的发展尚

处于他律阶段，尚未有能力做到自律与自主，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成年人的引导与帮助。

本来在一个民主多元化社会当中，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德性养成，只有儿童的父母才有权力参与。

作为社会代理人角色的教师，若无父母授权，本身便只有引导学生建构公共道德的权力。但是，

如果我们考虑到学校与教师在我国传统当中所承担的角色与学校的组成特点，就会发现，学校

与教师也可以适当地涉及到儿童私人生活领域当中的道德教育。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儿童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父母或者亲自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

或者延请塾师教育孩子。而塾师除了承担着教师的角色之外，还承担着类似父母的角色，所谓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便是传统中这种师生关系比附、类似父子关系的写照。正因为传统

教育中师生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得教师能够对学生耳提面命、耳濡目染，承担起教导学生的责

任。近代之后，制度化教育兴起，孩子要接受教育，就必须要到制度化、组织化的学校中去。

但是，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教师除了担任授业解惑的角色之外，依然被期望担负起类似父母、

兄长与朋友之类私密的关系，并且被学生家长赋予了代替其教育孩子“做人”的权力与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往往就不是仅仅承担把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公共领域的道德传授给孩子，

而是代替父母引导儿童过有道德生活的责任。因此，在学校生活中，如果看到孩子在道德精神

生活当中陷入困境，教师不仅可以教师的身份予以引导，而且可以类似父母、兄长与朋友的身

份关心、引导他们。

通常，个人的美德伦理被特称为那种“注重个人品质或美德的社会伦理要求”，通常是产

生于人际交往极其有限、生存空间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当中。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因此德性

伦理处于强约束的地位。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社会结构解体，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成员

的组成由熟人世界转变为陌生人世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多元取向日趋明显，

具有内在价值的像品质或美德这样的要求，让位于相对地是外在价值的义务要求，个人美德则

属于私人自由追求的品格。但是，中国的学校，一个班级的组成成员是比较稳固的，绝

大多数成员会在同一个班级中相处几年，教师与教学活动场所也很少更换，这样，同样的

成员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共同生活几年，而有很大机会在相互之间建立起亲密关系。正是因为中

国学校与西方人员流动频繁的学校相比而言的相对稳定，笔者认为，中国学校虽然每隔一段时

间师生中有人员上的流动，不是传统宗族、家庭、村落那样的熟人社会，但也不是学校外部社

会那样的陌生人世界，而更接近于熟人世界，笔者称其为“类熟人社会”，这种具有较为亲密

关系的“类熟人社会”，是有利于引导学生培养其良好个人美德的。而在当代民主多元社会的

背景下，学校教师对于儿童私人美德的引导，应该采取平等的对话、沟通的价值商谈方式，通

过民主的学校、班级公共生活与温和自然的榜样示范来达成。



据此，在当前我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固然应该着重关注学生良好公德的养成，但也应该

关注学生私人美德的养成，只不过，如果说社会公共领域的道德规则明确要求公民自觉遵守，

则个人美德就只能够是提倡，即“公德要求，私德提倡”。在学校教育当中，同样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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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Concerning the current moral education in the schools of China, we can neither limit the
moral education to the area of social morality nor ignore the virtues students should possess in their

personal liv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separating public areas and private areas, the moral principles in

the current public areas should be strictly observe by citizens, while individual virtues can only be advocated.

In other words, social morality should be required, while individual virtues should be advocated. It holds true

of the 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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